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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部分：運動和康樂活動管理 

運動和康樂活動管理的概念 

一、管理程序 

 管理：指由個人及組織實現工作目標的過

程。 

 步驟 

1. 計畫 

 確定任務要求。 

 進行強、弱、機、危分析。 

 強、弱指組織的內在優勢和缺點； 

 機、危指組織面臨的機遇和威脅。 

 設定工作目標。 

 制定行動策略和方案。 

2. 組織 

 建立高效率的運作架構。 

 適當分配工作予員工。 

3. 領導 

 以身作則。 

 激勵士氣。 

 提供支援。 

4. 操控 

 檢視程序，確保流程運行順暢。 

 評估成效，判定工作是否達標。 

 

二、設施和器材 

 有效管理注意事項 

 充分掌握有關工作的目標和需要，合理

制定使用者的優次安排，以善用設施和

器材，並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或誤解。 

 備存詳盡及最新的倉存紀錄，以確保最

適量的器材及設施可供使用。 

 設施和器材應進行定期維修保養，但必

須盡量減少對使用者的影響。 

 購買服務或器材時，必須依循有關的規

定，並應將相關文件妥為保存，供審計

之用。 

 購買服務或器材時，應同時考慮服務和

器材的質素與價格，並且比較不同供應

商的報價。 

 必須妥善保管組織的資產，包括設施和

器材，並採取措施，防止資產被盜、受

到蓄意破壞、遭受火災等。 

 

三、經費 

 制定財政預算時的注意事項 

 財政預算必須與策略方案的目標相符。 

 應該有充分理據支持。 

 應提供詳盡、容易理解和清楚的資料。 

 應符合經濟效益，涉及金額的大小應與

建議項目的重要性配合。 

 應盡量蒐集有關資料，例如相同或類似

活動的財政報告、可供使用的設施和器

材、持份者的意見等，以確保能夠務實

地進行預算。 

 除基本開支外，亦應考慮以下各項： 

1. 保險支出。 

2. 未可預見項目的應急支出。 

3. 預期的收入，包括盈利、資助、贊助

等。 

 應確定財政預算已獲批准，才動用經費。 

 經常按實際開支情況，適當地調整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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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力資源 

 管理員工時的注意事項 

 應定期培訓員工，幫助他們提升表現。 

 分工清晰和權責分明，避免工作重疊和管理混亂的情況。 

 管理員工宜恩威並施、決定果斷，並且以身作則，以贏取尊重。 

 適當選擇管理架構（即直接管理的員工數目）。 

A. 狹窄管理架構 

 

備註：如果管理架構過於狹窄，管理高層與底層員工間的距離便會很大，難以有效溝

通。 

B. 扁平管理架構 

 

備註：如果管理架構過於寬闊，則會引致管理人員的負荷過大。 

 

五、時間因素 

 時間管理注意事項 

 確定優次：將所有工作按其緩急程度及

重要性分成以下四類，並先將時間用在

緊急和最重要的工作上。 

1. 緊急並且重要； 

2. 不緊急但是重要； 

3. 緊急但是不重要；及 

4. 既不緊急也不重要。 

 利用目標來檢視工作的重要性 ─ 與

目標有關的工作是重要的，否則是不重

要的。此外，還要估計工作所需的時間，

制定工作清單。 

 根據上述資料，制定每週或每天工作的

清單；對於一些不在清單內且重要性不

高的工作，應不予處理。 

 工作清單的編排不應太緊迫，以免因過

勞而降低工作效率，甚或出現倦怠現象。 

 適當編排休息時間，以保持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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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活動 

一、比賽制度 

 指確定優勝者的方法。 

 選擇比賽制度時，要考慮以下因素： 

1. 比賽的目的 

2. 運動員、工作人員、裁判及義工的數目 

3. 設施和器材的供應 

4. 比賽的時間 

A. 循環比賽 

 指每隊（或參賽者）和所有其他隊伍（或參

賽者）均會進行對賽。 

 「單循環賽」：各隊（或參賽者）進行一次

比賽，然後根據全部賽事的成績（即勝、敗、

和的場數）排列名次。 

例子： 

 B C D 

A 2:2 1:2 1:0 

B  3:1 2:1 

C   1:1 

 「雙循環賽」：各隊（或參賽者）與所有其

他隊伍（或參賽者）各比賽兩次。 

例子： 

第一 

循環 

第二 

循環 

A B C D 

A  2:2 1:2 1:0 

B 2:0  3:1 2:1 

C 2:0 1:4  1:1 

D 1:1 1:5 0:0  

 單循環比賽場數計算方法 

設參賽隊伍或參賽者的數目為 N， 

比賽場數 = 
N(N – 1)

2
 

 例子：4 隊作單循環比賽。 

比賽場數 = 
4(4 – 1)

2
  

     = 
4(3)

2
 

     = 
12

2
 

     = 6 

 雙循環比賽場數計算方法 

設參賽隊伍或參賽者的數目為 N， 

比賽場數 = N(N – 1) 

 例子：4 隊作雙循環比賽。 

比賽場數 = 4(4 – 1) 

     = 4(3) 
     = 12 

 循環賽制的優點 

1. 參賽者不會因偶然失誤而嚴重影響成

績。 

2. 有利各隊或參賽者相互學習和交流。 

 循環賽制的缺點 

1. 需動用較大的人力（工作人員、裁判）

和物力（場地、物資）。 

2. 比賽場數較多，需較長時間完成比賽。 

B. 淘汰比賽 

 以「勝者晉級，敗者離場」的比賽模式進行。 

 單淘汰比賽場數計算方法 

設參賽隊伍或參賽者的數目為 N， 

比賽場數 = N – 1 

 例子一：10 隊作單淘汰比賽。 

比賽場數 = 10 – 1  

     = 9 
備註：如果同時要決定季軍及殿軍名次，

便要再進行多 1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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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二：8 支球隊參與籃球比賽，首先

分成兩組（每組 4 隊）進行單循環比賽，

然後每組首兩名再作單淘汰比賽以決

定冠、亞、季、殿軍。 

循環賽場數 = 
4(4 – 1)

2
 × 2   

      = 12 
淘汰賽場數 = (4 – 1) + 1 

      = 4 
比賽總場數 = 12 + 4 

      = 16 

 單淘汰賽制的優點 

1. 安排上較單循環比賽簡單，使用資源較

少。 

2. 比賽會較緊張刺激。 

 單淘汰賽制的缺點 

1. 頂級隊伍（參賽者）有機會集中在某些

賽區，或於很早的階段對賽而被淘汰。 

2. 減少了各隊或參賽者相互學習和交流

的機會。 

 「種子制度」 

 為免頂級運動員集中在某些賽區，或於

很早的階段對賽而被淘汰，單淘汰比賽

會採用「種子制度」，以確保公平競賽。 

二、籌辦體育活動 

 籌辦體育活動時注意事項 

 盡早開始籌備工作。 

 邀請專家及各主要持分者代表加入籌

備委員會，以能集思廣益，並確保活動

的設計符合目標。 

 制定的政策、工作策略及財政預算，必

須配合籌辦活動的方針。 

 就不同的工作類別，例如賽事、宣傳、

救傷等，設立專責小組。 

 依循有關指引，徵召合資格的裁判、工

作人員等，切實執行工作。 

 制定具體事務的工作清單，並設定完成

工作的限期。 

 制定應急措施，以應付未可預見的事件

發生。 

 制訂宣傳策略，運用合適的營銷策略，

有效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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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與康樂的法律課題 

一、體育及運動的責任問題 

 「責任」：從法律而言，指因對他人或其他

團體造成的傷害或損害，而須作出賠償的

狀況。 

 意外的受害人可就「民事侵權行為」採取法

律行動，向籌辦體育活動的機構追討賠償。 

 為了做好風險管理，籌辦體育活動時，宜購

買適當的保險，以應付下列各種可能出現

的索償： 

1. 公眾責任：意外發生引致第三者傷亡或

財物損失。 

2. 僱員補償：僱員在受僱期間，因工作意

外傷亡。 

 活動主辦單位亦可購買「團體人身意外保

險」，為參與者提供保障，費用由主辦單位

或參加者承擔。 

 例：香港學界體育聯會亦有為註冊運動

員、領隊、裁判及服務生，購買個人集

體意外保險計劃。 

 教育局亦有為資助及按位津貼學校購買

「綜合保險計劃」，當中包括有公眾責任、

僱員補償和團體人身意外三類保險。 
 

二、體育活動中「疏忽」的概念 

 「疏忽」不等於「不小心」，因為即使已盡

量小心行事，亦可能未符合要求而構成「疏

忽」。 

 籌辦體育活動時，主辦單位應竭力防止活

動參與者遭遇不必要的危險。 

 若未有履行上述職責而導致傷亡，主辦單

位會被控以「疏忽」罪。 

 在法庭上，判定「疏忽」罪的四項要素是： 

1. 是否存在「謹慎責任」？ 

2. 是否有履行「謹慎責任」？ 

3. 是否有造成實際的損害或有可能造成

損害？ 

4. 損害的程度。 

 一般來說，籌辦體育活動的人員，應做好以

下幾方面，以保障活動參與者的安全： 

1. 提供安全的設施和用具。 

2. 訂立適當規則，向活動參與者清楚

講解規則，並切實執行。 

3. 確保參與者身體狀況適宜參與該活

動，並具備必要的技能和知識。 

4. 提供適切的指導和監管。 

 即使傷亡事件因活動參與者本身不小心而

導致，主辦單位依然不能免責。 

 法庭會參考專業團體或政府部門就有關活

動發出的指引或建議（例如教育局編印的

《香港學校體育科安全措施》和《戶外活動

指引》）或專家證人的意見，詮釋個別活動

的「謹慎標準」，然後判定當事人是否有「疏

忽」。 

 主辦單位的人員應曾接受適當的訓練，並

熟悉有關體育活動的最新建議和指引。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45/claim_procedure_and_form_ec_wli_chi%202008.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245/safety_c.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0/C_outdoor.PDF
http://www.edb.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100/C_outdoor.PDF

